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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路竹都市計畫於民國63年12月30日公告發布實施後，分別於民國76年辦理第一次

通盤檢討、民國96年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高雄市政府為因應縣市合併後路竹地區發

展之需要，且本計畫已達法定通盤檢討年限，就本計畫進行通盤檢討規劃作業，除將

依據現行「都市計畫法」以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解決人民及

機關團體陳情事項、調整不合宜之土地使用外，並檢討提供解決方案及策略，以維護

民眾權益，同時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促進路竹地區發展，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路竹都市計畫於高雄縣市合併前，屬都市計畫法第11條規定之鄉街計畫範疇；縣

市合併後，因本市為直轄市，故屬都市計畫法第10條規定之市(鎮)計畫範疇，依據都

市計畫法規定，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應分別擬定，因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2條、23
條、26條及等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另辦理本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書內容。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22、23、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規定辦

理。 

第三節  計畫範圍與行政區劃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之發展核心地帶，地處高雄市偏西北一帶區域，路竹

區為大岡山地區南北向往來之必經區域，中山高速公路（可往台南市仁德區、高雄市

中心區）、台一線縱貫公路（可往臺南地區、岡山區）、台十七線道（可往臺南地

區、高雄市中心區）、以及縱貫鐵路（可往臺南地區、高雄其他地區）等均穿越本區

中心或相鄰之聚落，整體交通非常便捷，其地理位置詳見圖1-3-1所示。北與湖內區連

結，東至大社聚落以東約500公尺處，南至鴨寮里以南約300公尺處，西至路竹高中以

西約150公尺處，計畫面積約870公頃，有關本計畫範圍詳見圖1-3-1所示。 

本計畫區行政劃分隸屬於路竹區，其行政里界包括路竹區竹東里、竹西里、竹南

里、文南里、文北里、鴨寮里、甲南里、甲北里、社東里、社中里、社南里、社西里

等12個里，有關本計畫區內涵蓋各里之里界劃分詳見圖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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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地理位置及計畫範圍示意圖 

路竹區 
田寮區 

阿蓮區 

永安區 

茄萣區 

岡山區 

湖內區 

燕巢區 

橋頭區 

彌陀區 

梓官區 大社區 

台南市歸仁區 
台南市仁德區 

台南市 

關廟區 

旗山區 

內門區 

路竹高中 



第一章  緒論 

1-3 

 

 

 

 

 

 

 

 

 

 

 

 

 

 

 

 

 

 

 

 

 

 

 

 

 

 

 

 

 

 

 

 

 

 

 

 

 

圖 1-3-2 行政區劃界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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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本章說明「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計畫、公共設施

計畫、道路系統計畫、都市防災計畫及該主要計畫對本計畫之指導。 

第一節  計畫範圍、年期及計畫人口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北與湖內區連結，東至大社聚落以東約500公
尺處，南至鴨寮里以南約300公尺處，西至路竹高中以西約150公尺處，總面積

約870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本次通盤檢討後之計畫人口維持現行計畫，即民國115年之計畫人口數為

35,000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160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本次通盤檢討之土地使用分區維持原計畫之規劃，調整部分都市計畫分

區。有關通盤檢討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增減詳如表2-2-1及表2-2-2所示，而檢討後

都市計畫圖則如圖2-2-1所示。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5個住宅區鄰里單元。因變

更3.89公頃學校用地、0.72公頃市場用地、0.0669公頃道路用地為住宅區及變更

0.059公頃住宅區為道路用地，故本次通盤檢討後之計畫面積為201.35公頃。 

二、商業區 

已劃設社區中心商業區2處，鄰里中心商業區4處，本次通盤檢討後之商業

區計畫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12.59公頃。 

三、工業區 

已劃設工業區1處，因變更16.85公頃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故本次通盤檢

討後無工業區之劃設。 

四、乙種工業區 

已劃設乙種工業區6處，因變更2.59公頃農業區為乙種工業區及變更16.85公
頃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故本次通盤檢討後之計畫面積為116.3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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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星工業區 

已劃設零星工業區9處，本次通盤檢討後之零星工業區計畫面積不變，維持

現行計畫之2.61公頃。 

六、宗教專用區 

已劃設宗教專用區3處，分別為道隆宮之宗教專用區（一）、觀音亭宗教專

用區（二）、天后宮宗教專用區（三），因變更0.93公頃農業區為宗教專用區，

故本次通盤檢討後之計畫面積為2.89公頃。 

七、農會專用區 

已劃設農會專用區1處，供路竹區農會從事農產品之供銷等業務，本次通盤

檢討後之農會專用區計畫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43公頃。 

八、電信事業專用區 

已劃設電信事業專用區1處，本次通盤檢討後之電信事業專用區計畫面積不

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19公頃。 

九、加油站專用區 

已劃設加油站專用區2處，本次通盤檢討後之加油站專用區計畫面積不變，

維持現行計畫之0.32公頃。 

十、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因變更3.92公頃農業區為2.59公頃乙種工

業區、1.33公頃宗教專用區、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等，故本次通盤檢討後之計畫

面積為423.68公頃。 

十一、公共設施用地 

因變更3.89公頃學校用地、0.72公頃市場用地、0.0669公頃道路用地為住宅

區及變更0.059公頃住宅區為道路用地，以及變更1.33公頃農業區為宗教專用

區、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等，故本次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109.62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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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通盤檢討前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 

百分比

（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96.74 +4.6132 201.35 45.11 23.14 
商業區 12.59 -- 12.59 2.82 1.45 
工業區 16.85 -16.85 0.00 0.00 0.00 
乙種工業區 96.87 +19.44 116.31 26.06 13.36 
零星工業區 2.61 -- 2.61 0.59 0.30 
宗教專用區 1.96 +0.93 2.89 0.65 0.33 
農會專用區 0.43 -- 0.43 0.10 0.05 
電信事業專用區 0.19 -- 0.19 0.01 0.02 
加油站專用區 0.32 -- 0.32 0.07 0.04 
農業區 427.60 -3.92 423.68 -- 48.70 
小計 756.16 +4.2132 760.37 75.41 87.3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2.43 -- 2.43 0.54 0.28 
學校 
用地 

文小用地 11.14 -2.05 9.09 2.04 1.05 
文中用地 8.73 +1.2591 9.99 2.24 1.15 
文高用地 3.93 -3.93 0.00 0.00 0.00 
小計 23.80 -4.7209 19.08 4.48 2.20 

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5.51 -- 5.51 1.23 0.6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3.45 +0.2640 3.71 0.84 0.43 

小計 8.96 +0.2640 9.22 2.05 1.10 
運動場用地 4.00 -- 4.00 0.90 0.46 
綠地用地 0.70 +0.40 1.10 0.25 0.13 
市場用地 1.95 -0.72 1.23 0.28 0.14 
停車場用地 0.66 -- 0.66 0.15 0.0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0 -- 0.30 0.07 0.03 
社教用地 0.35 -- 0.35 0.08 0.04 
公用事業用地 0.09 -- 0.09 0.02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2 -- 2.52 0.56 0.29 
下水道用地 0.83 -- 0.83 0.19 0.10 
鐵路用地 7.59 -0.02 7.57 1.70 0.87 
道路用地 59.66 +0.5837 60.24 13.50 6.92 
小計 113.84 -4.2132 109.62 24.59 12.61 

都市發展用地 442.40 -- 446.32 100.00 -- 
總計 870.00 0.00 870.00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測量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2.比例1：各土地使用佔都市發展用地之總面積比例，比例2：各土地使用佔總面積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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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變更面積統計表 

項目 

變 
更 
案

第 
1 
案 

變 
更 
案 
第 
2 
案 

變 
更 
案 
第 
3 
案 

變 
更 
案 
第 
4 
案 

變 
更 
案 
第 
5 
案 

變 
更 
案 
第 
6 
案 

變 
更 
案 
第 
7 
案 

變 
更 
案 
第 
8 
案 

變 
更 
案 
第 
9 
案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調 
整 
計 
畫 
目 
標

年 
至 
民 
國 

115 
年 

調 
整 
計 
畫 
人 
口 
為 

35,000 
人 

-0.34 +1.856 0.00 +0.0067 +0.005 變 
更 
機 
7 
用 
地 
之 
指 
定 
用 
途 
供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 
里 
辦 
公 
室 
及 
活 
動 
中 
心 
等 
使 
用 

+0.13 
商業區       
工業區       
乙種工業區       
零星工業區       
宗教專用區       
農會專用區       
電信事業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       
農業區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2.05     
文中用地       
文高用地       

公

園 
用

地 

公園用地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0.264     

運動場用地       
綠地用地       
市場用地 +0.34 -0.25    -0.13 
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社教用地       
公用事業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下水道用地       
鐵路用地     -0.02  
道路用地  +0.18 0.00 -0.0067 +0.015  

都市發展用地       
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註：表內面積為變更面積，單位為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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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變更面積統計表（續） 

項目 

變 
更 
案 
第 
10 
案 

變 
更 
案 
第 
11 
案 

變 
更 
案 
第 
12 
案 

變 
更 
案 
第 
13 
案 

變 
更 
案 
第 
14 
案 

變 
更 
案 
第 
15 
案 

變 
更 
案 
第 
16 
案 

變 
更 
案

第 
17 
案 

合計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0.0038  2.2793  修 
訂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案 
變 
更 
內 
容 
第 
25 
案 
之 
附 
帶 
條 
件 
部 
分 

修 
訂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案 
變 
更 
內 
容 
第 
32 
案 
之 
附 
帶 
條 
件 
部 
分 

 修 
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4.6132 
商業區       
工業區     -16.85 -16.85 
乙種工業區  +2.59   +16.85 +19.44 
零星工業區       
宗教專用區    +0.93  +0.93 
農會專用區       
電信事業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       
農業區  -2.59  -1.33  -3.9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2.05 
文中用地   +1.2591   +1.2591 
文高用地   -3.9300   -3.93 

公

園 
用

地 

公園用地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0.2640 

運動場用地       
綠地用地    +0.40  +0.40 
市場用地      -0.72 
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社教用地       
公用事業用地       
污水處理廠用地       
下水道用地       
鐵路用地      -0.02 
道路用地 +0.0038  +0.3916   +0.5837 

都市發展用地       
總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註：表內面積為變更面積，單位為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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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通盤檢討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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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附帶條件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地區 

第一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第25案、第32案部分變更範圍、前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

第1案、第2案、第6案之附帶條件為需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本次通盤檢討將第一次

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第25案、第32案部分變更範圍附帶條件解除，另新增變更內容第3
案、第12案之附帶條件為需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故本計畫區第三次通盤檢討後以

市地重劃方式辦理為5處，詳如表2-3-1、圖2-3-1所示。  

表 2-3-1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地區綜整表 
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地區 

前次通盤檢討 
變更內容第1案 

前次通盤檢討 
變更內容第2案 

前次通盤檢討 
變更內容第6案 

第三次通盤檢討變
更內容第3案 

第三次通盤檢討變
更內容第12案 

原機（6）用地 原市（6）用地 原機（5）用地 原 文小（ 5 ） 用
地、原市8用地 

原文高用地 

 

 

 

 

 

 

 

 

 

 

 

 

 

 

 

 

 

 

 

 

 

 

 

 

 

 

 

圖 2-3-1  通盤檢討後整體開發地區之區位分佈示意圖 

原文小（5）用
地、原市8用地 

原市（6）用地 原機（6）用地 

原機（5）用地 

原文高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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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有關路竹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後之公共設施配置情形及供需情形詳表2-4-1、表2-4-
2及圖2-4-1所示。 

一、機關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機關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2.43公頃。 

二、學校用地 

（一）文小用地：因變更 2.05 公頃文小用地為住宅區、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及道

路用地，故通盤檢討後之計畫面積為 9.09 公頃。 

（二）文中用地：因變更 1.26 公頃文高用地為文中用地，故通盤檢討後之計畫面積為

9.99 公頃。 

（三）文高用地：因變更 3.93 公頃文高用地為住宅區及文中用地，故通盤檢討後無文高

用地之劃設。 

三、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公園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5.51公頃。因變更0.26公
頃學校用地為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通盤檢討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為3.71公頃。 

四、運動場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運動場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4.00公頃。 

五、綠地用地 

因變更0.40公頃農業區為綠地用地，通盤檢討後綠地用地為1.10公頃。 

六、市場用地 

因變更0.72公頃市場用地為住宅區，通盤檢討後市場用地為1.23公頃。 

七、停車場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66公頃。 

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30公頃。 

九、社教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社教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35公頃。 

十、公用事業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公用事業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0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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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污水處理廠用地 

通盤檢討後之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2.52公頃。 

十二、下水道用地 

通盤檢討後下水道用地面積不變，維持現行計畫之0.83公頃。 

十三、鐵路用地 

因變更0.02公頃鐵路用地為道路用地，通盤檢討後鐵路用地為7.57公頃。 

十四、道路用地 

因配合重測地籍調整計畫道路、調整人行步道為道路用地，以及變更

0.0669公頃道路用地為住宅區及變更0.059公頃住宅區為道路用地、0.02公頃鐵路

用地為道路用地，通盤檢討後道路用地為60.24公頃。 

表 2-4-1  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配置表 

公共設施用地 
原計畫 

公告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

後面積 
（公頃） 

位置與說明 

機關 
用地 

機（4）用地 0.17  0.17  中山堂 
機（6）用地 0.96  0.96  一甲派出所 
機（7）用地 0.31  0.31  竹東里辦公處及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機（8）用地 0.98  0.98  路竹區公所、消防隊、戶政事務所、衛

生所 
小計 2.43 2.43  

學校 
用地 

文小（1）用地 2.16  2.16  路竹國小 
文小（2）用地 2.20  2.20 蔡文國小 
文小（3）用地 2.70  2.70 大社國小 
文小（4）用地 2.03  2.03 一甲國小 
文小（5）用地 2.05  0.00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及公兒 
小計 11.14 9.09  
文中（1）用地 6.14  6.14  路竹高中 
文中（2）用地 2.59  2.59  一甲國中 
文中（3）用地 -- 1.26 本次通盤檢討新增（變更案第12案） 
小計 8.73 9.99  
文高用地 3.93 0.00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文中道路 
小計 23.80 19.08  

公園 
用地 

公園用地 公（1）用地 4.71 4.71 路竹公園（社區公園） 
公（2）用地 0.80 0.80 文中（2）北側（鄰里公園） 
小計 5.51 5.51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1）用地 0.18  0.18 鴨寮里內 
公兒（2）用地 0.16  0.16 路竹車站東北側 
公兒（3）用地 0.10  0.10 商1北側 
公兒（4）用地 0.18  0.18 機（8）南側 
公兒（5）用地 0.20  0.20 路竹國小西側 
公兒（6）用地 0.20  0.20 路竹國小北側 
公兒（7）用地 0.15  0.15 文小（2）南側 
公兒（8）用地 0.17  0.17 文小（2）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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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配置表（續） 

公共設施用地 
原計畫 

公告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

後面積 
（公頃） 

位置與說明 

公園 
用地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公兒（9）用地 0.18  0.18 二號道路與縱貫鐵路交叉處附近 
公兒（10）用地 0.20  0.20 文小（5）北側 
公兒（11）用地 0.20  0.20 運動場北側 
公兒（12）用地 0.12  0.12 一甲公園 
公兒（13）用地 0.16  0.16 三-6號與三-5號道路交叉處 
公兒（14）用地 0.24  0.24 一甲國小南側 
公兒（15）用地 0.16  0.16 一甲國小東側 
公兒（16）用地 0.20  0.20 五-2號道路東側 
公兒（17）用地 0.18  0.18 加油站東側 
公兒（18）用地 0.14  0.14 市（2）東側 
公兒（19）用地 0.11  0.11 公（2）東南側 
公兒（20）用地 0.22  0.22 市（5）東南側 
公兒（21）用地 --  0.26 本次通盤檢討新增（變更案第3案） 
小計 3.45 3.71  

運動場用地 4.00 4.00 高雄市路竹區體育園區 
綠地用地 綠1用地 0.70 0.70 七號與三-2號道路交叉處；工1東側綠帶 

綠2用地 -- 0.40 本次通盤檢討新增（變更案第13案） 
小計 0.70 1.10  

市場 
用地 

市（1）用地 0.13  0.00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市（2）用地 0.44  0.44 路竹公有市場 
市（3）用地 0.23  0.23 零售市場 
市（4）用地 0.32  0.32 民有成功市場 
市（5）用地 0.34  0.00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市（7）用地 0.24  0.24 東安市場 
市（8）用地 0.25  0.00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小計 1.95 1.23  

停車場 
用地 

停（2）用地 0.17  0.17 路竹停二停車場 
停（3）用地 0.13  0.13 機（6）北側 
停（4）用地 0.13  0.13 一-6號與一-9號道路交叉處 
停（5）用地 0.09  0.09 工三-三北側 
停（6）用地 0.08  0.08 宗教專用區（三）東側 
停（7）用地 0.06  0.06 原機（6）西側 
小計 0.66 0.66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廣停（1）用地 0.18  0.18 路竹國小西南側 
廣停（2）用地 0.12  0.12 電信局西側 
小計 0.30  0.30  

社教用地 0.35 0.35  
公用事業用地 0.09 0.09 郵局 
污水處理廠用地 2.52 2.52 計畫區東南側，鐵路東側 
下水道用地 0.83 0.83 工一南側 
鐵路用地 7.59 7.57 現有南北縱貫鐵路，本次通盤檢討變更

部分鐵路用地為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59.66 60.24  
總計 113.84 109.62  
註：表內面積仍應以實際測量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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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通盤檢討前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供需分析表 

設施種類 檢討前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需求面積 
（公頃） 

不足或超過面積 
（公頃） 

國小用地 11.14 9.09 3.59 +5.50 
國中用地 8.73 9.99 2.59 +7.40 
公園用地 5.51 5.51 -- -- 
體育場用地 4.00 4.00 -- --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3.45 3.71 -- -- 

停車場用地 0.66 0.66 4.18 -3.52 
公園、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體育

場、綠地、廣場 
13.96 14.32 87.00 -72.68 

註：表內面積仍應以實際測量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圖 2-4-1  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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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計畫 

路竹都市計畫之交通系統主要係以鐵路與道路為主，整體而言規劃尚稱完善，說

明如下： 

一、鐵路 

南北縱貫鐵路穿越路竹都市計畫中心地帶，往北可通達台南地區，往南可

通往高雄市中心區。 

二、道路系統 

路竹都市計畫原規劃7條聯外道路，可通往台南地區、周邊都市計畫區（如

阿蓮、大湖及興達港等），上述聯外道路皆兼具主要道路功能，另於區內劃設

主要道路、區內次要道路、出入道路等，詳如表2-5-1、圖2-5-1所示，分述如

下： 

（一）聯外道路 

1.1 號道路（台 1 線省道）為本計畫區主要聯外道路，南往岡山、楠梓、左營等，北

通台南、湖內等，計畫寬度為 40 公尺。 

2.2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通往阿蓮之重要道路，計畫寬度為 20 公尺。 

3.3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後鄉里至興達港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為 20 公尺。 

4.4 號道路為自 1 號道路分岐向西通往竹滬里至興達港之重要道路，計畫寬度為 20 公

尺。 

5.5 號道路為自 1 號道路分岐向東通往阿蓮區之道路，計畫寬度為 15 公尺。 

6.6 號道路為自一甲聚落往阿蓮區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為 15 公尺。 

7.7 號道路為自鴨寮里往岡山之聯外道路，計畫寬度為 20 公尺。 

（二）區內道路 

路竹都市計畫已劃設區內主要道路、區內次要道路、出入道路等，其計畫

寬度分別為 15 公尺、12 公尺、10 公尺、8 公尺、6 公尺等，另原計畫為方便

行人，酌設 6 公尺、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為解決 4 公尺人行步道之建築基地

依法需留設停車空間，而內政部函釋人行步道卻不得供車輛通行，致影響土地

建築權益之問題，以及兼顧人行步道供人通行之功能；故於本次通盤檢討調整

人行步道為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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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道路編號對照參考表 

編號 起迄點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備註 

1 自計畫範圍線北端至計畫範圍線南端 40 3,210 現有縱貫公路（主要聯外道路

） 
2 自1號道路分岐至計畫範圍線東北端 20 2,385 往阿蓮（次要聯外道路） 
3 自火車站附近至計畫範圍線西南端 20 1,980 往後鄉里（次要聯外道路） 
4 自1號道路分岐至計畫範圍線西端 20 1,320 往竹滬里（次要聯外道路） 
5 自1號道路分岐至機（六）附近 15 1,515 往阿蓮（次要聯外道路） 
6 自一甲社區中心至計畫範圍線北端 15 915 往大湖、阿蓮（次要聯外道路

） 
7 自鴨寮里鐵路平交道至計畫範圍線東南端 20 900 往岡山（次要聯外道路） 

1-1 自1號道路初段至2號道路初段 12 1,080 第一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1-2 自工（一）附近至鴨寮里住宅區內 12 690 第一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1-3 自3號道路中段至公兒（5）附近 12 240 第一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1-4 自市（1）附近至1-2號道路終點 10 630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1-6 自1號道路至3號道路 12 240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1-7 自路竹國小東側至4號道路初段 10 315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1-8 自4號道路初段至文中（1）附近 10 480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1-9 自1號道路至1-6號道路 10 230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1-10 自1-6號道路至3號道路 10 110 第一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2-1 自市（4）附近至4號道路末段 15 885 第二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2-2 自1號道路中段至4號道路末段 12 750 第二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2-3 自文小（2）東側至機（4）附近 12 510 第二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2-4 自兒（7）附近至2-1號道路中段 10 360 第二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2-5 自1號道路至1號道路 10 585 第二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3-1 自2號道路中段至文中（2）西側 12 900 第三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3-2 自商（5）西側至7號道路起點 12 1,515 第三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3-3 自商（3）西側至商（5）東側 10 360 第三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3-4 自市（5）西側至3-1號道路中段 10 375 第三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3-5 自停（3）東側至公兒（13）附近 10 165 社區中心道路 
3-6 自公兒（13）附近至3-3號道路中段 10 360 社區中心道路 
3-7 自3-1號道路中段至公兒（10）附近 10 795 第三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4-1 自6號道路中段至市（6）附近 12 570 第四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4-2 自商（4）東面至2號道路末段 12 165 第四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4-3 自4-1號道路末段至6號道路中段 10 525 第四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4-4 自6號道路中段至5號道路末段 10 420 第四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4-5 自6號道路中段至停（3）北側 10 115 第四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4-6 自5號道路末段至工（4-2）東側 10 205 工業區與住宅區間道路 
5-1 自2號道路向東至3-2號道路 12 385 本道路係辦理加油站附近及鐵

路以東細部計畫並變更主要計

畫時，由原計畫之10公尺寬綠

帶及4公尺人行步道變更為12公
尺道路，另2公尺併鄰近土地使

用變更為住宅區。 
5-2 自2號道路向東南至3-2號道路 12 770 第五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5-3 自5-2號道路向東至3-2號道路 12 330 第五鄰里主要區內道路 
5-4 自5-1號道路向南至5-3號道路 10 295 第五鄰里次要區內道路 

未編號 8 15,480 出入道路 
未編號但註明寬度 6 90 出入道路 
未編號但註明寬度 6 830 原人行步道 
未編號 4 17,550 原人行步道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實第測釘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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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道路系統編號示意圖 



第二章  主要計畫內容概要 

2-15 

第六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為使本計畫區能循序發展及配合實際發展需要與地方財力負擔，訂定分期分區發

展計畫如下，則如圖2-6-1所示。 

一、實施發展分區之範圍 

包括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等都市發展用地。 

二、劃分種類 

（一）已發展區：就計畫區內現有聚落略予擴大，或公共設施建設完成之地區。 

（二）優先發展區：除已發展區外，餘均為優先發展區。 

 

 

 

 

 

 

 

 

 

 

 

 

 

 

 

 

 

 

 

 

 

 

 

 

 

 

 

圖 2-6-1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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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都市防災系統規劃 

都市防災的主要目的在於防止都市廣域災害的發生及蔓延，並在重大災害發生時

可以提供疏散、救助、避難及復舊的機能。根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6
條之規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依據都市災害發生歷史、特性及災害潛勢情

形，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

地帶等事項進行規劃及檢討，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管制。」故本次通盤檢討參

考相關研究及計畫，配合本計畫區內土地使用型態，規劃檢討計畫區內都市防災系統

如表2-7-1、表2-7-2及圖2-7-1、圖2-7-2所示，其內容茲說明如下： 

一、近鄰生活圈系統與防災據點 

為便於災害發生時救援工作之進行，以確保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考量計

畫區救災資源分佈狀況後，將路竹都市計畫地區納入同一個近鄰生活圈系統，

並就近以各區域之學校、公園、醫療機構與警察局、消防站等單位為區內之緊

急避難場所、救援與防災指揮中心。 

（一）臨時收容場所 
臨時收容場所之規劃原則為：指定對象為面積大於10,000平方公尺之區域

公園、全市性公園、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地等，除平時可作為地區居民活

動空間外，因其空曠與擁有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之特性，故具備緊急避難與防救

災之機能，未來藉由防災道路系統之導引，使計畫區內之公園、綠地等設施用

地串連，形成都市防救災系統之一部份，根據每人平均擁有1至2平方公尺的避

難面積為原則，本計畫擬規劃公園（公1、路竹公園）、公園（公2）、運動場

等為計畫區內之臨時收容場所。 

（二）中長期收容場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以中、小學為主要規劃對象，社教機構、活動中心、政府

機關設施、社會福利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等，為配合指定對象，並以每人2平
方公尺，且可收容100人以上之場所為原則。 

本計畫擬規劃機（4）（中山堂）、機（6）（一甲派出所）、機（7）
（竹東里辦公處及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等）、文小（1）（路竹國小）、文小

（2）（蔡文國小）、文小（3）（大社國小）、文小（4）（一甲國小）、文

中（1）（路竹高中）、文中（2）（一甲國中）、文高用地等為中長期收容場

所。 

二、公共空間開放避難系統 

社區內之公園、兒童遊樂場等公共開放空間，除平時可作為地區居民之活

動場所外，因其空曠與綠覆率高之特性，可延緩災害之蔓延，亦具備緊急避難

場所與防災據點之功能，故可藉由整備道路之導引，使公園、兒童遊樂場等設

施用地串連，形成都市防災系統之一部分。以下分別就公園、學校等公共開放

空間之規模、區位等，簡要說明並評估其作為防災據點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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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園、綠地、體育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 
目前計畫區劃設之公園、綠地、體育場及兒童遊樂場用地總面積約14.32

公頃，以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研究成果，避難開放空間每人所需之土地面積約

為4平方公尺，計畫區內公園、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永久性空地可容納

之避難人口約35,800人。 

（二）學校用地 
計畫區內之學校用地總面積約19.08公頃，以內政部建研所之研究成果，

避難開放空間每人所需之土地面積約為4平方公尺，而學校用地之空地比率以

60%計算，則計畫區內學校用地可容納之避難人口約28,620人。 

綜合以上分析，計畫區公共開放空間所能容納避難人口約為64,420人，超

過本計畫人口35,000人，因此計畫區公共開放空間之劃設規模，可符合區內防

災避難需求。此外，若以學校作為避難收容所，假設計畫區內學校之容積率為

240%計算，依據內政部建研所有關避難場所每人之樓地板面積2平方公尺之規

劃標準推估，則可容納之避難人口約為228,960人，可滿足本計畫區內居住人

口避難需求。 

三、防災道路系統 

（一）緊急道路 
緊急道路將以寬度15公尺以上主要聯外道路為主，並考慮可延續通達全市

各區域之主要輔助道路（路寬亦需在15公尺以上）為第一層級之緊急道路，此

道路為災害發生時，首先必需保持暢通之路徑。本計畫規劃1號道路（台1省
道）、2號道路（忠孝路）、3號道路（中華路、中正路）、4號道路、5號道

路、6號道路與7號道路（復興路）等為緊急道路。 

（二）救援輸送道路 
本計畫將以寬度15公尺以下道路作為救援輸送道路，其機能為配合緊急道

路架構成為完整之路網，構成整個計畫區之防救災道路系統，同時亦作為避難

人員通往避難地區路徑之用。 

四、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公園、綠地等公共開放空間，因其空曠與綠覆率高之特性，可延緩災害之

蔓延，具備緊急避難與防救災之機能，而寬度15公尺以上之道路亦具延緩災害

之蔓延之功能，因此藉由防災道路系統串連計畫區內之公園、綠地等用地形成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避免火災快速延燒於其他範圍內，使災害損失降至最低。

本計畫規劃之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為1號道路（台1省道）、2號道路（忠孝路）、

3號道路（中華路、中正路）、4號道路、5號道路、6號道路與7號道路（復興

路）等，而火災延燒防止區域為公園（公1、路竹公園）、公園（公2）、運動

場用地（路竹區體育園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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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援據點 

除上述之避難空間系統、防災道路系統及火災延燒防止地帶外，本計畫區

之防災支援據點為學校、區公所、活動中心等，另尚可利用計畫區內之警察治

安據點－警察局、警察分局及分駐（派出）所；消防據點－消防隊及消防分

隊；醫療院所等作為防災支援據點。 

表 2-7-1  近鄰生活圈防災機能規劃表 

近鄰 
生活圈 

防災據點 
救災支援站 防救災道路 

臨時收容場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 
路竹 
都市計畫 

公園（公1、路竹

公 園 ） 、 公 園

（公2）、運動場

等 

機（4）（中山堂）、機

（6）（一甲派出所）、機

（7）（竹東里竹辦公處及

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等）、

文小（1）（路竹國小）、

文小（2）（蔡文國小）、

文小（3）（大社國小）、

文小（4）（一甲國小）、

文中（1）（路竹高中）、

文中（2）（一甲國中）、

文高用地等 

學校、區公

所、活動中

心 

1號道路（台1省道）、2號
道路（忠孝路）、3號道路

（中華路、中正路）、4號
道路、5號道路、6號道路與

7號道路（復興路）等 

 

表 2-7-2  近鄰生活圈各防災據點服務範圍與可服務人口 

預估居住 
人口（人） 

公共開放空間可容納避難人口（人） 
公共建築可容納避難人口

（人） 
公園、綠地、體育場及兒童

遊樂場 
學校 小計 學校 

35,000 35,800 28,620 64,420 22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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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圖 2-7-2  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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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細部計畫指導原則 

本案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應分別擬定，請將土地使用管制要

點納入細部計畫書內容，並依都市計畫法第23條規定，有關細部計畫之擬定、審議、

公開展覽及發布實施，應分別依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9條及第21條
規定辦理；故為利後續細部計畫擬定作業，本案針對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及都市防災之分別指導原則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指導原則 

（一）建蔽率及容積率的訂定需以現行計畫為基礎，並參考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予

以制定之。 

（二）各種分區或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需以現行計畫為基礎，並參考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予以制定之。 

（三）建築基地應予以綠化，以落實生態城市發展。 

二、都市防災指導原則 

（一）依循計畫區內人口分布與道路系統現況劃分防災單元，以求災害發生時可迅速避

災。 

（二）防災單元應提供充足之避難空間，得由停車場、生態服務用地等開放空間建構公共

開放空間避難系統。 

（三）應針對防災道路系統、防災據點及火災防止延燒地帶等妥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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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第一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 

一、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檢討分析 

路竹都市計畫區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後，亦於99年2月10日針對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辦理專案通盤檢討，重新訂定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

建蔽率與容積率上限、退縮建築規定、停車空間劃設規定，以及鼓勵基地之整

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之獎勵措施規定，茲簡述原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之重要規定如后： 

（一）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使用性質管制規定。 

（二）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三）鼓勵基地整體規劃設計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之獎勵措施。 

（四）建築基地應留設法定空地綠美化之規定。 

二、本次變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重點 

綜觀原計畫所訂定之管制要點，已大致掌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基本精

神，未來在修正訂定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將針對有缺失之條文進

行增訂或補充，而對於不適當條文則予以刪除，以提高訂定管制要點之實質意

義及執行效率，其增訂、補充或刪除之條文重點如下： 

（一）一般地區之管制依據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定 
因路竹都市計畫屬原高雄縣行政轄區，故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規

定辦理，縣市合併後，因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已於102年1月14日公告，

為確保管制內容之一致性、避免在計畫執行時產生疑義，將依都市計畫法高雄

市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以減少不必要之爭議。 

（二）增列路竹都市計畫之歷年都市計畫變更案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 
路竹都市計畫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辦理專

案通盤檢討之規定，之後配合台鐵高雄工務段匝道車維修車庫新建工程增訂鐵

路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應於本次通盤檢討將鐵路用地建蔽率及容積率相關規定

納入本要點。 

（三）修正法定空地綠覆率相關規定 
因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15章於101年7月1日修正有關法定空

地綠覆率相關規定，於本次通盤檢討配合修訂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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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更內容 

本次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內容，係依據主要計畫變更後計畫內容，修訂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詳3-2-1所示。 

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 

現行計畫 通盤檢討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訂

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規定

訂定之。 
因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

細則於 102年 1 月 14日公

告，配合修正。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

容積率不得大於150%。 
二、本計畫區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容許之使用性質及建

蔽率、容積率等，如下表所示，

其餘未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

高雄市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使用分
區名稱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 

容許使用項目 

住宅區 60 150 依「都市計畫法
高 雄 市 施 行 細

則」住宅區之規
定。 

商業區 80 210 依「都市計畫法
高 雄 市 施 行 細
則」商業區之規

定。 
工業區
（含乙

種工業
區、零
星工業

區） 

70 210 依都市計畫法高
雄市施行細則工

業 區 之 規 定 辦
理。 

宗教 
專用區 

60 160 -- 

農會 
專用區 

50 250 1.農畜產品之運
銷、倉儲、配售

及經營。 
2.農業生產資材之
進口、配售及會

員生活用品之供
銷。 

3.農業倉庫及會員

共同利用事業。 
4.會員金融服務
業。 

5.農業及農民保險
服務業。 

6.農民農舍輔建服

務業。 
7.農村合作及社會
服務業。 

8.農村利用、農村
副業及農村工業
之推廣與輔導。 

9.農業文化、醫療
衛生、福利及救
濟。 

10.農業災害之防
治及救濟。 

11.代理公庫或政

府、公私團體
委託事業。 

 

1.將住宅區之建蔽率、容

積率相關規定內容 納

入。 
2.將101.05.14公告「變更

路竹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台

鐵高雄工務段匝道車維

修車庫新建工程增訂鐵

路用地建蔽率及容 積

率）案」增訂鐵路用地

建蔽率與容積率規定納

入。 
3.因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

行細則於102年1月14日
公告，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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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續） 

現行計畫 通盤檢討後條文 變更理由 
  

電信 
事業 
專用區 

50 250 -- 

加油站 
專用區 

40 120 依加油站設置管

理規則規定之加

油站及其附屬設

施內容辦理 
機關 
用地 

50 250 -- 

學

校

用

地 

國

中

國

小 

50 150 -- 

高

中 
50 200 -- 

零售市

場用地 
60 250 -- 

社教 
用地 

50 250 -- 

污水 
處理廠 
用地 

50 100 -- 

鐵路 
用地 

20 40 --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80%，
容積率不得大於210%。 

-- 將商業區之建蔽率、容積
率相關規定內容納入二說
明。 

四、工業區（含乙種工業區、零星工
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70%，
容積率不得大於210%。 

-- 將工業區之建蔽率、容積
率相關規定內容納入二說
明。 

五、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160%。 

-- 將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
容積率相關規定內容納入
二說明。 

六、農會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其允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農畜產品之運銷、倉儲、配售
及經營。 

（二）農業生產資材之進口、配售及
會員生活用品之供銷。 

（三）農業倉庫及會員共同利用事
業。 

（四）會員金融服務業。 
（五）農業及農民保險服務業。 
（六）農民農舍輔建服務業。 
（七）農村合作及社會服務業。 
（八）農村利用、農村副業及農村工

業之推廣與輔導。 
（九）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福利及

救濟。 
（十）農業災害之防治及救濟。 
（十一）代理公庫或政府、公私團體

委託事業。 

-- 將農會專用區建蔽率、容
積率及容許使用項目相關
規定內容納入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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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續） 

現行計畫 通盤檢討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七、電信事業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 將電信事業專用區之建蔽

率、容積率及容許使用項

目相關規定內容納入二說

明。 
八、加油站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

於 40%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120%。 

-- 將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

率、容積率及容許使用項

目相關規定內容納入二說

明。 
九、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 將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建蔽

率與容積率等相關文字內

容納入二說明。 
十、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國中國小之容積率不得大

於150%，高中用地之容積率不

得大於200%。 

-- 將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建蔽

率與容積率等相關文字內

容納入二說明。 

十一、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250%。 

-- 將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建蔽

率與容積率等相關文字內

容納入二說明。 
十二、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 容 積 率 不 得 大 於

250%。 

-- 將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建蔽

率與容積率等相關文字內

容納入二說明。 
十三、污水處理廠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00%。 

-- 將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建蔽

率與容積率等相關文字內

容納入二說明。 
十四、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

標準：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

未配地之地區及建築基地由低

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

整體開發地區且面積達1000平
方公尺以上者，其退縮建築規

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之規定

如下所示： 
      1.退縮建築：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築 
。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且兩面道

路寬度不一時，應

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度

相同者，擇一退

縮。 
 

三、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

準：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

未配地之地區及建築基地由低

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

整體開發地區且面積達1000平
方公尺以上者，其退縮建築規

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之規定

如下所示： 
      1.退縮建築：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築 
。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且兩面道

路寬度不一時，應

以較寬道路為退縮

面，兩面道路寬度

相同者，擇一退

縮。 
 

因應縣市合併，將原高雄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修

正為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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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續） 

現行計畫 通盤檢討後條文 變更理由 
 
工業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6公尺

建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2 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計 畫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縮3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停車空間：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以下

者，應留設1部停車空間，如

超過250平方公尺者，則超過

部分每超過150平方公尺及其

零數應增設1部停車空間。但

基地情形特殊得由本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1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2部 
401~500平方公尺 設置3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規

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則依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工業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6公尺

建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2 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計 畫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縮3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停車空間：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

板面積在250平方公尺以下

者，應留設1部停車空間，如

超過250平方公尺者，則超過

部分每超過150平方公尺及其

零數應增設1部停車空間。但

基地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1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2部 
401~500平方公尺 設置3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規

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則依建

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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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正前後對照表（續） 

現行計畫 通盤檢討後條文 變更理由 
十五、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

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定左列

獎勵措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

左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

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

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30%
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

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100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設立公益型基金管理

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

道連接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 本市已訂定相關規定。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以美化環境。 

四、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

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

技術規範」辦理。 

因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15章於101年7月1
日修正有關法定空地綠覆

率相關規定，應於本次通

盤檢討配合修訂相關規

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令規定。 
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

令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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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質發展計畫 

第一節  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 

一、計畫人口 

計畫目標年之計畫人口為35,000人。 

二、居住密度 

計畫目標年之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160人。 

 

第二節  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計畫僅就由市府徵收及公有土地撥用兩種方式進行公共設施用地取得經費之估

算，本計畫區內需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為文中（3）用地、公園（公（2））、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公兒（1）、公兒（2）、公兒（3）、公兒（4）、公兒（6）、

公兒（7）、公兒（8）、公兒（9）、公兒（10）、公兒（11）、公兒（13）、公兒

（14）、公兒（15）、公兒（16）、公兒（17）、公兒（18）、公兒（19）、公兒

（20））、公兒（21））、綠1、綠2、市場（市（3）、市（4）、市（7））、停車

場（停（5）、停（6）、停（7））、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1））、污水處理

廠、下水道、道路用地等，事業及財務計畫表詳如表4-2-1所示。 

表 4-2-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待取得

計畫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仟元）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其

他 
土地 

徵購費 

整 
地 
費 

工程費 小計 

文中用地 0.79  V   -- -- -- --   
公園用地 0.80 V    156,600 222 1,184 158,006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逐年

編列

預算

辦理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2.86 V V   581,772 973 5,190 587,936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綠地用地 0.62 V   V 29,448 66 352 29,866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市場用地 0.70 V   V 133,325 210 1,120 134,655 高雄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停車場 
用地 

0.23 V V V V 47,913 27 146 48,086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11 V   V 21,532 16 84 21,632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交通局 

道路用地 28.16 V    4,561,920 8,448 45,056 4,615,424 高雄市政府 
工務局 

註：1.實際開發年期仍視各主管機關而定，土地徵購費暫以公告現值估算，實際取得開闢
經費仍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有關規定編列核定經費為準。 

2.計畫面積應以核定圖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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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落實本計畫區細部計畫之規劃、健全地區發展，並塑造計畫區獨特之都市意

象、提昇居住環境品質，特訂定路竹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要點。 

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其餘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各類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容許之使用性質及建蔽率、容積率等，

如下表所示，其餘未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之規定辦理。 

 

使用分區名稱 
建蔽率 

(%) 

容積率 

(%) 
容許使用項目 

住宅區 60 150 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住宅區之規定。 

商業區 80 210 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商業區之規定。 

工業區（含乙種工

業 區 、零 星 工業

區） 

70 210 依「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工業區之規定辦理。 

宗教專用區 60 160 -- 

農會專用區 50 250 1.農畜產品之運銷、倉儲、配售及經營。 

2.農業生產資材之進口、配售及會員生活用品之供銷。 

3.農業倉庫及會員共同利用事業。 

4.會員金融服務業。 

5.農業及農民保險服務業。 

6.農民農舍輔建服務業。 

7.農村合作及社會服務業。 

8.農村利用、農村副業及農村工業之推廣與輔導。 

9.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福利及救濟。 

10.農業災害之防治及救濟。 

11.代理公庫或政府、公私團體委託事業。 

電信事業專用區 50 250 --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0 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規定之加油站及其附屬設施內容辦理 

機關用地 50 250 -- 

學校 

用地 

國中國小 50 150 -- 

高中 50 200 -- 

零售市場用地 60 250 -- 

社教用地 50 250 -- 

污水處理廠用地 50 100 -- 

鐵路用地 20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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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建築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

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地區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

間劃設標準之規定如下所示： 

1.退縮建築：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

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

者，擇一退縮。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6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2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及

公用事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停車空間：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

尺以下者，應留設 1 部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 1 部停車空間。但基地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1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2部 
401~500平方公尺 設置3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

理。 

四、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算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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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路竹都市計畫（第一次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
討）」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都市計畫法第22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以促進土地之合理利用及維護生活環境品質。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訂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四、工業區（含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五、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六、農會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其允許使用項目如

下： 

（一）農畜產品之運銷、倉儲、配售及經營。 

（二）農業生產資材之進口、配售及會員生活用品之供銷。 

（三）農業倉庫及會員共同利用事業。 

（四）會員金融服務業。 

（五）農業及農民保險服務業。 

（六）農民農舍輔建服務業。 

（七）農村合作及社會服務業。 

（八）農村利用、農村副業及農村工業之推廣與輔導。 

（九）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福利及救濟。 

（十）農業災害之防治及救濟。 

（十一）代理公庫或政府、公私團體委託事業。 

七、電信事業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八、加油站專用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40%，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九、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國中國小之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高中用地之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十一、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二、社教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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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污水處理廠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00%。 

十四、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建築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使

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地區且面積達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其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

間劃設標準之規定如下所示： 

1.退縮建築：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

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同

者，擇一退縮。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6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2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地及

公用事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3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停車空間：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

尺以下者，應留設 1 部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則超過部分每超過

150 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 1 部停車空間。但基地情形特殊得由本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決確定。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1~250平方公尺 設置1部 
251~400平方公尺 設置2部 
401~500平方公尺 設置3部 
以下類推 --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規定與停車空間劃設標準則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

理。 

十五、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定左列獎勵措施： 

      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左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

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30%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

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型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十六、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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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民國103年5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時 

二、地點：高雄市政府第四會議室 
三、主席：劉主任委員世芳                     記錄：蒲茗慧 
四、出席委員： 

詹副主任委員達穎、賴委員碧瑩、劉委員曜華、吳委員彩珠(請

假)、楊委員欽富、徐委員中強(請假)、張委員學聖、李委員彥頤

(請假)、陳委員信雄、劉委員怡君、陳委員世雷、張委員美娟、

蕭委員丁訓（張乃文代)、李委員吉弘(請假)、盧委員維屏、楊委

員明州(蘇志勳代)、謝委員福來(黃進雄代)、陳委員勁甫(林弘慎

代）、李委員賢義（廖哲民代)、曾委員文生(游淑惠代） 

五、會議承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區域發展及審議科） 薛淵仁、林彥廷、

黃孟申、陳惠美、

黃嘉怡 

六、列席單位： 
（一）列席單位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 曹家文、謝明紋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平立人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  朱文忠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台    劉盈利、張生仙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謝瑛民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郭淑貞、吳秀員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鄭淑芬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王進焱、陳其樑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王志仁、林煥祈、孫嘉良 

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3 年 5 月 15 日第 38 次會議紀錄 



2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蘇傳翔、王偉哲 

高雄市政府法制局 黃彥誠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理處) 傅新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蔡翹鴻、黃秀容 

高雄市殯葬管理處 孫筱慈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蔡侑男、鄭光泰 

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王啟川、李怡德、張文欽、 

                              高鎮遠、郁道玲、郭進宗、

唐一凡、蔡宙蓉、黃俊翰         

李季持、劉建良、詹雯宜 

                              石志彬 

高雄市美濃區公所 涂瑞琴 

高雄市大社區公所 黃義和 

高雄市燕巢區公所 許雅霜 

高雄市路竹區公所 洪士庭、李進明 

華榮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劉秀美 

吳瑞興先生 吳瑞興 

臺灣時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高雄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卓永富 

李鈞塘先生 李鈞塘 

高雄市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臺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勇信、楊曉宜 

劉榮輝君 

劉陳雪芳君 

七、報告案件: 
第一案：本市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變更原則報告案 
決  議：本案洽悉，有關委員所提下列意見，請都發局納供文字

修正及後續辦理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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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辦理跨區市地重劃，請地政局配合，

惟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以市地重劃負擔之10項用地範圍為

限，另為利市地重劃可行，總負擔比例請儘量不超過45

％。 

二、已徵收且部分開闢之學校用地檢討變更為其他適當分區

或用地部分，請釐清是否牴觸土地徵收條例第九條「原

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年內，向該管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

地」之規定。 

三、「未開闢之私有市場用地應以BOT方式，鼓勵私人投資興

辦」之BOT文字，請修正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辦

理。 

四、考量公平正義，請評估降低變更負擔回饋比例之可行性

，以彌補土地所有權人因政府長期未取得公共設施保留

地所遭受之損失。 

五、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後仍有保留必要之公共設施

用地，應有明確的用地取得計畫，以利計畫執行。 

六、請分別就全市10個生活圈各項公共設施用地情況，訂出

公共設施用地優先檢討順序及計畫年期，作為未來審議

參考。 

八、審議案件： 
第一案：擬定美濃都市計畫商業區(原綠地用地及道路用地)細部

計畫案 
決  議： 

一、陳情人請求改以折繳代金方式辦理，尚符合都市計畫書

規定，同意採納陳情意見，並依都發局所提修正後方案

通過。 

二、本次陳情人所提陳情意見決議詳如綜理表市都委會決議

欄（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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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變更高速公路楠梓交流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仁武部

分）（配合工商綜合專用區開發時程調整）案、變更高

速公路楠梓交流道附近特定區細部計畫（仁武部分）（

配合工商綜合專用區開發時程調整）案 

決  議：本案專案小組建議依 102 年 4 月 23 日第 1次公展草案規

劃期程辦理；申請人如擬將工商綜合專用區回復原土地

使用分區者，請以正式書面文件向本府提出後，續提大

會審議。 

第三案：變更高速公路楠梓交流道附近特定區(鳳山厝部分)細部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通盤檢討案 

決  議：除下列意見修正外，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考量現行住宅使用實務上需求（尤以透天形式之建築）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點有關區段徵收區之住宅

區及商業區退縮規定修正為： 

（一）面臨計畫道路境界線之建築基地，應退縮5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應依下列規定辦理：a.五層樓以上（不含

）：如屬角地兩面均應退縮。b.五層樓以下（含）：

如屬角地且兩面道路寬度不一時，應以較寬道路為退

縮面，兩面道路寬度相同者，擇一退縮。 

（二）面臨計畫道路境界線之建築基地，自道路境界線起留

設淨寬1.5公尺人行步道，該人行步道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有關都市設計條文辦理之法令依據及其內容，請參照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委員意見修正。 

三、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決議詳如綜理表市都

委會決議欄(如附表二)。 

第四案：變更原高雄市主要計畫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開發方式及

部分土地為機場用地（配合原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小港特

定倉儲轉運專用區解編）案、變更及擬定原高雄市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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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小港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細部計畫案 

決  議：除下列意見修正外，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一、本案基地位於小港機場北側，受限機場航高管制，請再

就A、D開發區容積率訂定之合理性及D區是否適合採都市

更新方式開發再予檢討修正後逕依程序辦理。 

二、B區規劃由台糖公司自行開發，建議於都市計畫發布實施

後三年內完成招商開發，以利本區發展。 

三、有關計畫書內容誤繕部分，請予以更正。 

四、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決議詳如綜理表市都

委會決議欄（如附表三）。 

第五案：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決  議：除下列意見修正外，餘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通過(詳

附錄)。 

一、實質變更內容： 

（一）編號3：範圍內現有一埤塘，未來於基地辦理開發時應

注意排水防洪之功能。 

（二）編號9：考量使用現況及為將來使用彈性，照規劃單位

簡報建議修正為機關用地(0.32公頃)供社會福利設施

、里辦公室及活動中心等使用。 

二、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案： 

（一）和信興公司陳情案(編號3、21、24、27)：本案農業區

於63年12月30日路竹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取得工廠

登記證之土地，同意變更為工業區；前開變更範圍夾

雜之國有地，為利土地整體利用併同變更為工業區。

上開變更為工業區之土地是否涉及變更負擔，請都發

局查明後並應依相關規定辦理。至於陳情工業區變更

為道路用地部分，為利工業區整體規劃使用，維持原

計畫。 

（二）楊大偉等人陳情案(編號13、17、28、29)：基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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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保留地及兼顧學校設校需求，照專案小組及

規劃單位簡報建議將部分文高用地變更為學校用地、

部分變更為住宅區，並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開發。 

（三）財團法人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陳情案(編號22)：本

案興辦事業計畫如經民政局審查後取得其同意文件，

原則同意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並依相關規定辦理；否

則維持原計畫。 

附錄：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一、公展計畫書第五章第二節人口數及居住密度誤繕部

分，同意依規劃單位依第3次簡報內容修正(…路竹

都市計畫目前(至民國100年底)之人口數約為28,078

人，……居住密度約為211人/公頃，低於現行計畫

之居住密度…)。 

二、本計畫於辦理第一次通盤檢討時變更內容第25案、

32案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經地政局評估不可行

，同意依規劃單位第5次簡報資料調整整體開發之附

帶條件如下表。 
 

變更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變更路竹都

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

案變更內容

第 25 案之附

帶條件部分 

附帶條件

為私有土

地部分應

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

理。 

附帶條件 

1.依 76 年 9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路竹都

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

容第 25 案整體開發區變更後之負擔比例

不低於 40%，如有本通盤檢討範圍內之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可捐贈，可優先捐贈該部

分土地；如於該變更範圍內無土地可提供

負擔，變更負擔得以代金方式繳納。 

2.變更後負擔係以繳納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加

四成計算，其繳納時機為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更使用執照前。 

3.部分公(兒)18 用地(地號 2-2)、部分道路

用地(地號 2-1)以徵收方式取得。 

1.本案係於 76 年 9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

施「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變更內容第 25 案規定−

附帶條件為私有土地部分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理，迄今尚未辦理開發。 

2.依據本府地政局評估結論，本案市地

重劃總負擔比率約 98%，建物密集，

重劃不可行，現為避免限制地區之發

展及考量現況已有建物存在，爰參考

「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理方案」

解決對策，建議改採繳納代金方式辦

理。 

變更路竹都

市計畫(第一

次通盤檢討)

案變更內容

附帶條件

為私有土

地部分應

以市地重

附帶條件 

1.依 76 年 9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路竹都

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

容第 32 案整體開發區變更後之負擔比例

1.本案係於 76 年 9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

施「路竹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變更內容第 32 案規定−

附帶條件為私有土地部分應以市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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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案之附

帶條件部分 

劃方式辦

理。 

不低於 40%，如有本通盤檢討範圍內之其

他公共設施用地可捐贈，可優先捐贈該部

分土地；如於該變更範圍內無土地可提供

負擔，變更負擔得以代金方式繳納。 

2.變更後負擔係以繳納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加

四成計算，其繳納時機為申請建築執照或

變更使用執照前。 

劃方式辦理，迄今尚未辦理開發。 

2.依據本府地政局評估結論，該區廣停

用地權屬為交通局，已無取得公共設

施及開發之必要，且為避免限制地區

之發展及考量現況已有建物存在，爰

參考「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理方

案」解決對策，建議其餘可建築土地

部分，以繳納代金方式辦理。 

 

三、實質變更案及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審

決如後附綜理表市都委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欄(

附表四、五)。 

九、臨時動議： 
第一案：高雄市都市計畫申請變更為宗教專用區處理原則修正案 

決  議：原則同意所提修正內容，惟文字部分請都發局及民政局

再做確認。另為利新興設立或擴大之宗教專用區變更案

審查，由宗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民政局)參照簡報

所列事項，自行訂定事業計畫審查原則。 

十、散會：下午7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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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見 
變更前

(公頃) 

變更後

(公頃) 

1 計畫年期

調整 

計畫目標

年為民國

100 年 

計畫目標

年為民國

110 年 

配合南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之目標

年修正，修正本計畫目標年為民國 110 年。

照案通過。 

2 市場用地

(市 5) 

市場用地

(0.34) 

商業區

(0.22) 

 

1.經查該用地於 63 年 12 月 30 日公告發布

實施之「路竹都市計畫」劃設。 

2.依據市府經濟發展局對於市場用地發展方

向，目前未開闢市場用地並無新闢計畫。

3.該用地現況為空地，周邊多為住宅使用及

空地，土地為私人所有。 

4.目前周邊半徑 500 公尺已有市 7(東安市

場)提供市場機能。 

5.考量市府經發局尚未取得該用地，且信義

路南側之市(5)周邊為商業區之規劃，爰

變更為商業區。 

備註：附帶條件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開

發。 

本案以市地重劃開發經地政局

評估為不可行，依規劃單位第

5次簡報所提替代方案變更為

住宅區，變更後之負擔比例為

30%，變更負擔以代金方式繳

納，代金計算依市府通案性規

定，其繳納時機為申請建築執

照前。 

廣場兼

停車場

用地

(0.12) 

3 學校用地

文小

(5)、社

龍街 206

巷 101 弄

南側之市

8用地 

學校用

地

(2.05) 

 

 

 

 

 

 

 

 

 

 

 

住宅區

(1.24) 

1.經查文小(5)用地係於 63年 12 月 30 日公

告發布實施之「路竹都市計畫」劃設，原

劃設意旨是提供作為大社社區周邊區域之

居民使用。而市 8用地亦為 63 年 12 月

30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路竹都市計畫」

劃設。 

2.依法本府教育局 100 年 6月 17 日高市四

維教小字第 1000038190 號函，受近年少

子化之影響，路竹區大社國小確有學生人

數逐年下降之狀況，文小(5)用地應無保

留之必要，故變更為住宅區。 

3.依據市府經濟發展局對於市場用地發展方

向，目前未開闢市場用地並無新闢計畫。

4.現況部分為農地使用，土地為私人土地。

目前周邊半徑 500 公尺已有路竹攤販集中

場提供市場機能。 

5.基於該地區現況部分為農地使用，土地為

私人土地，建議調整為住宅區。 

備註：1.陳情案第 7案。 

2.附帶條件以市地重劃方式辦理開

發。 

規劃單位 102 年 7 月 17 日邀

集相關單位現勘，經水利局表

示現況水池位處低窪且具有天

然滯洪功能建議保留，及參酌

地政局建議將相鄰未開闢道路

納入市地重劃範圍，同意依第

4次簡報之「替代方案 2」通

過(詳附圖)。 

鄰里公

園兼兒

童遊樂

場用地

(0.32) 

停車場

用地 

(0.35) 

道路用

地

(0.14) 

市場用

地

(0.25) 

住宅區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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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路竹區金

平段地號

167 等之

住宅區、

道路用地 

住宅區

(0.01) 

道路用

地

(0.01) 

經查金平段土地於 94 年辦理地籍圖重測，

當年度同時辦理都市計畫樁清理，並發現都

計樁位偏差，經原高雄縣政府建設局辦理樁

位偏差研討會討論，其中第 36 案結論為

「俟路竹都市計畫辦理通盤檢討時納入考

量」，故依前述會議結論配合重測地籍調整

路竹區金平段地號 167 等土地之都市計畫分

區。 

照案通過。 

道路用

地

(0.01) 

住宅區

(0.01) 

5 路竹區竹

南段地號

4-1 等社

教用地 

社教用

地

(0.04) 

鄰里公

園兼兒

童遊樂

場用地

(0.04)  

1.經查路竹區竹南段地號 4-1 等土地係於

76 年 9 月 15 日公告發布實施「路竹都市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因軍事機關遷

移，由機關用地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於 96 年 3月 9日公告發布實

施「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配合人陳異議案第 46 案，配合海巡部隊

營區之遷建，將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變更為社教用地。 

2.社教用地為國防部軍備局管理之國有土

地，現作為路竹區公所綠美化公園使用。

3.如確無社教用地之需求，依都市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計畫區之公園、綠地、廣

場、體育場所、兒童遊樂場用地劃設面積

應不低於計畫總面積 10%。本計畫區上述

用地之劃設面積仍尚未達法定需求，建議

變更為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照案通過。 

6 路竹區竹

南段地號

272 等商

業區土地 

商業區

(0.44) 

機關用

地

(0.44) 

1.經查路竹區竹南段地號 272 等商業區土地

為國防部軍備局管理之國有土地，現作為

空軍七通中歸航台使用。  

2.屬民航機飛行轉換外海航線及軍機降落安

全之重要導引基地，故變更為機關用地。

備註：陳情案第 2案。 

附帶條件為供國防部使用。 

照案通過。 

7 4 公尺人

行步道用

地 

人行步

道用地

(7.55) 

道路用

地

(7.55) 

1.因面臨 4公尺人行步道之建築基地依法需

留設停車空間，惟依內政部函釋人行步道

不得供車輛通行，致影響土地建築權益。

2.為解決前述問題並兼顧人行步道供人通行

之功能，比照本市澄清湖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之 4公尺人行步道用地

變更原則辦理。  

1.人行步道用地變更原則，請

規劃單位於都市計畫書檢討

變更原則章節詳予敘明。 

2.簡報資料人行步道編號 7-

24、7-25，以現有國昌路

113 巷為替代道路，調整變

更為住宅區(如附圖)。 

3.計畫區其餘 4M 人行步道均

變更為道路用地。 

4.變更為住宅區部分，變更後

之負擔比例為 30%，變更負

擔以代金方式繳納，代金計

算依市府通案性規定，其繳

納時機為申請建築執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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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路竹區大

同段地號

903 之道

路用地、

鐵路用地 

道路用

地

(0.005

) 

住宅區

(0.005) 

1.因大同段地號 903 之道路用地擬以 4公尺

既成道路(中正路 215 巷)提供通行，中正

路 215 巷部分為計畫道路，部分為鐵路用

地，中正路 215 巷多為交通部台灣鐵路管

理局管理之國有土地。  

2.交通部台灣鐵路管理局高雄工務段表示

「中正路 215 巷於本局業務尚無使用需求

或使用計畫」，另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表示

「該局新工處對於該 4公尺人行步道(大

同段地號 903 道路)尚無開闢計畫」。 

3.故將鐵路用地變更為道路用地，路竹區大

同段地號 903 之道路用地變更為住宅區。

備註：1.陳情案第 4案。 

2.附帶條件為應依原高雄縣變更回

饋規定辦理(道路及鐵路變更為

35%)，負擔回饋劃設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不足 0.5 公頃，建議以代

金繳納方式辦理(以申請當時公告

現值加 4成計算)，其繳納時限以

申請建照或變更使照前。 

照案通過。請規劃單位將本案

係依現況道路調整且不影響通

行機能，納入變更理由說明。

鐵路用

地

(0.02) 

道路用

地

(0.02) 

9 「變更路

竹都市計

畫(第二

次通盤檢

討)案」

暫予保留

第 2案

(機 7用

地變更為

商業區及

停車場用

地) 

機關用

地

(0.19) 

 

 

 

 

 

 

商業區

區

(0.10) 

1.本案為辦理「變更路竹都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之暫予保留案件，路竹區

公所已遷建至機(8)用地，故變更為商業

區，另劃設停車場用地，需佔變更面積之

40%以上，且面寬至少 21 公尺。 

2.其附帶條件為：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捐

贈，或得改以同比例土地依捐贈當期公告

土地現值，換算捐贈代金予地方政府後，

再檢具變更計畫書圖送核定。 

3.迄今本府尚未收到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捐贈

之資料及變更計畫書圖，為利於促進路竹

發展，增訂附帶條件應於本計畫公告實施

後 3年內辦理，否則恢復為原使用分區。

維持原計畫。 

理由： 

依路竹區公 102 年 9 月 3日函

說明，本案社會局擬將原公所

行政大樓作為社福據點，提供

公共托嬰、親子遊戲、托育資

源、新移民服務等，故本案維

持機關用地，並取消第 2次通

檢之附帶條件及指定用途限

制。 

停車場

用地

(0.09) 

 

 

10 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

要點 

詳第 10 章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為落實本計畫區都市計畫之規劃、建全地區

發展，提昇居住環境品質，強化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可行性，並充實其管制內容。 

都市計畫法高雄市施行細則於

102 年 1月 14 日公告，除公展

條文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

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訂

定之。」，第二條配合文字修

正將「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修正為「都市計畫法高

雄市施行細則」外，餘照公開

展覽內容通過。 

 



 

 

 

 

 

 

 

 

附錄三  內政部都委會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